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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西农业大学科研项目水电费
收缴办法》的通知
学校各单位：
《江西农业大学科研项目水电费收缴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农业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1日

江西农业大学科研项目水电费收缴办法
为加强科研人员在从事科研活动中产生的水电费用管理，补偿学校为科研人员开展科研活动所承担水、电消耗的间接成本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对到账经费总额在一万元及以上（不含外拨经费）的科研项目统一从项目间接费用预算中收取水电费，用于补偿学校维持科研活动场所日常运行的水、电消耗等间接成本。
二、按照科研项目类别计提水电费，具体比例为：自然（理工）科学类科研项目按项目总经费的2.5%计提；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项目按项目总经费的1.0%计提。
三、从科研项目（间接费用）计提的水电费统一纳入学校专设账户管理。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到账后，由科技处配合财务处在经费计划分配时，按照上述比例计提纳入专设账户，由学校统筹使用。
四、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直接使用的相关仪器设备、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水、电燃料消耗费用，从项目直接费用的“燃料动力费”预算中按照财务报账制度列支。
五、具备按表计量条件的，如具有独立楼栋的科研实验室等科研活动场所，由学校统一安装水表、电表单独计量，产生的费用由学校水电管理部门据实直接收取。其中，该实验室的日常水、电消耗费用可从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资助的科研平台运行费中列支，或从该实验室所承担项目（间接费用）计提的水电费中列支。
六、对于无法明确区分办公、教学和科研用水电费数量的学院用房，学校收取的水电费已包含科研用水电费。为避免重复收费，根据本方案缴纳的科研用水电费统一纳入学校财务专用账户。
七、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。《江西农业大学科研项目水电费收缴办法》（赣农大发〔2015〕41号）同时废止。
八、本办法由科技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  江西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2日印发     

江西农业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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